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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毛隨時破產 無得做議員
特首選舉案敗訴 無力付梁振英訟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特首梁振英僭建風波引發的特首選舉呈請及司法覆核案

中，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及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早前上訴終審法院失敗，終

院昨頒下判辭，下令何俊仁及梁國雄，須支付梁振英的訟費。長毛昨領取判辭後表

示，相信訟費金額相當高昂，他沒有能力支付，有機會因破產而喪失議員資格，但不

打算與梁振英討價還價，「我不會向政治敵人乞求，亦不需要他憐憫」。

特首辦發言人昨回應稱，行政長官尊重法院
裁決，至於被問到會否追回訟費，發言人

表示並無補充。

特首辦：尊重法院判決

而梁振英代表律師指今次訴訟是因為對方懷有
敵意而引起，打算向2人追討律師費。
何俊仁及「長毛」是於去年提出司法覆核及選

舉呈請，指梁振英在特首選舉期間發表寓所無僭
建的失實言論，要求推翻特首選舉結果，但高等
法院拒絕受理，終院亦認為失實陳述的指控沒有
合理勝算，駁回2人的上訴許可申請。
終審法院昨頒下判辭指，何俊仁及梁國雄指控

梁振英在選舉期間作出失實陳述，明顯是無望的
爭拗，法庭獲告知梁振英是自掏腰包打官司，一
般情況下敗訴一方需要承擔訟費，故下令何俊仁
及梁國雄要支付梁振英的訟費。

長毛死撐：不需要敵人憐憫

終院又指，他們批准與訟各方就提出選舉呈請
的7日時限是否違憲進行上訴，此乃純粹學術性問
題，且何俊仁及梁國雄未必打算聘請律師到庭陳
詞，裁決又不會影響特首選舉結果，故不接納何

俊仁一方要求留待法律觀點上訴有裁決後，才頒
布訟費命令。「長毛」昨日親自到終審法院領取判
辭，他估計梁振英所花的訟費相當昂貴，但他表
示沒有經濟能力支付，雖然可以籌錢，但不會籌
到太多，他「百分之百肯定」梁振英會申請其破
產，這會令其失去立法會議員資格，「長毛」指
這是一種迫害，但他不打算與梁振英討價還價，
因為他從來不是梁的政治朋友，2人沒有私交，
「我不會向政治敵人乞求，亦不需要他憐憫」。

「長毛」透露已經決定不會花錢聘請律師到終
院上訴法律觀點，雖然提出選舉呈請的7日時限
涉及公眾利益，但始終在特首選舉中落敗的何俊
仁才是直接受影響人士。

保守估計訟費數以百萬元計

大律師陸偉雄指出，涉及政治司法爭辯的官
司，真的可能會令負責對方訟費一方破產。陸透
露，由於該等官司會有大量文件、條例要作事前
翻查、準備、尋找理據等工作，通常1名至2名律
師不能應付，而是需要整個法律團隊的參與，加
上負責出庭「應戰」的通常為資深大律師甚或更
高級的「御用大狀」等，故最保守估計，花費都
會數以百萬元計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及在去
年特首選舉中落敗的前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因質疑特首梁振
英在選舉期間發表了有關僭建的失實言論，早前向高等法院
提出選舉呈請和申請司法覆核被拒，其後再向終審法院申請
上訴許可，最終也被駁回。
事緣去年6月底梁振英在特首選舉勝出後，被揭發家中有

僭建，由於梁振英曾在選舉期間的電視辯論上，指摘對手唐
英年的大宅僭建，何俊仁因此質疑梁振英作失實陳述，分別
於去年7月5日和7月12日，向法院提出選舉呈請，及要求司
法覆核選舉主任容許梁振英就任行政長官的決定。社民連梁
國雄也加入行列，2人表明希望以此推翻選舉結果。

特首中央任命 法庭無權處理

不過，高院於同月30日拒絕了何俊仁及梁國雄的司法覆核
申請。法官指，挑戰選舉結果只能透過提出選舉呈請，既然
何俊仁已經提出選舉呈請，就不用司法覆核。
至於何俊仁的選舉呈請，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選舉呈

請必須在選舉結束後7日內向原訟法庭提出，但何俊仁在去
年6月21日獲悉梁振英住所有僭建，卻並未在7個工作日內提
出呈請，而是延至去年7月5日才提出。
因此，梁振英的代表律師在去年9月12日向法庭申請剔除

呈請，律師認為何俊仁的選舉呈請已過了7天的申請限期，
屬違憲，又指特首一旦由中央任命，屬政治決定，法庭無權
處理，認為何俊仁是濫用司法程序。何俊仁則提出延期提出
選舉呈請的申請。

高院去年指勝算低駁回申請

不過，高院仍於去年10月5日，以勝算低為由，駁回了何
俊仁延期提出選舉呈請的申請。法官指，梁振英在前年11月
宣布參選特首之後，再沒有發表涉及僭建物的公開聲明，而
梁振英在特首選舉電視辯論中也只是質問另一名參選人唐英
年的住所僭建問題，不能成為暗示自己家中沒有僭建的推
論。到去年11月9日，何俊仁及梁國雄再向終審法院申請上
訴許可，亦遭駁回。

上水再颳「風沙」拘51水客

「呈請」「覆核」屢被拒 上訴終院亦駁回

第七十九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如有下列情況之一，
由立法會主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一)因嚴重疾病或其他情況無力履行職務；
(二)未得到立法會主席的同意，連續三個月不出
席會議而無合理解釋者；
(三)喪失或放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身
份；
(四)接受政府的委任而出任公務人員；
(五)破產或經法庭裁定償還債務而不履行；
(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內或區外被判犯有刑事
罪行，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
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
(七)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
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

基本法有關喪失立會議員資格條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就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去年5月，終止辯論替補機制的「拉布戰」，提
司法覆核不獲受理後，昨提出上訴，上訴庭押後裁決。
代表長毛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陳詞指，他們並非認為議員有

憲法權利進行「拉布」，只是反對曾鈺成運用議事規則第九十二
條中止「拉布」，該條列明只有議事規則內沒有作出規定的事
宜，主席才可自己決定所須遵循的方式及程序，但他們認為已
經有適用的議事規則，例如第五十七條，主席可以否決議員提
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案，第四十五條則規管議員重複發
言。
因此，李柱銘指曾鈺成錯用第九十二條去縮短議員的發言時

間，是違反《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沒有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
改和廢除法律。
代表曾鈺成的資深大律師翟紹唐回應時謂，立法會的秩序應該

由立法會自己處理，法庭不應干預，才能體現行政、司法及立法
三權分立的原則。

申覆核主席「剪布」長毛上訴押後判

南丫4號28遇難者沒穿救生衣

法院駁回呈請覆核理由
●高院不受理何俊仁及梁國雄 法官林文瀚在判辭指，《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三十二條訂明「選

申請司法覆核理由： 舉只可藉提出選舉呈請而受質疑」，意思十分清晰，如果可以同步

進行選舉呈請及司法覆核，除非有好的及有力的理由，否則是濫用

司法程序，加上何俊仁已提出選舉呈請，因此拒絕受理梁國雄的司

法覆核申請。

●高院駁回何俊仁延期 法官林文瀚於判辭指，是否讓申請人延期提出選舉呈請，決定因素

提選舉呈請申請理由： 是呈請的勝訴有多大，假如何俊仁的選舉呈請勝算高，法庭就會批准

他延期。惟林官認為何俊仁未能證明梁振英作出失實聲稱，呈請勝訴

機會不大。

●終審法院拒絕受理 終審法院認為失實陳述的指控沒有合理勝算，不過基於案件性質特

何俊仁及梁國雄上訴理由： 殊，亦涉及重大而廣泛法律觀點，批准與訟各方就法律觀點上訴，

包括選舉呈請必須於7天內提出的時限有否違憲。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南丫島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研訊繼續，消防
總區副消防總長邱偉強表示，事故後收集的數
據顯示，39名死者當中，28人沒有穿救生衣。
他又指在船上找到30名死者，大部分在上層。
整個搜救行動，消防共調派超過600人，連同
警方等救援人員，合共救起超過80名生還者。

消防調派600人參與搜救

南丫島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昨進入第十二日聆
訊，作供的包括防處及警方人員，當中3名警方潛
水員因為會參與反恐等敏感工作，身份需要保
密，不能透露姓名及職級，要在屏風後作供。第
一位作供的潛水員指，10月2日接近清晨5時到達
現場，參與搜救工作，從南丫4號船頭窗口潛入，

艙內有很多雜物，例如地氈、天花、救生衣等，
當時船隻開始漏油，能見度只有約一米。

小艇隊員：海面多人無救生衣

他見到圍欄夾住一個粉紅色手袋，其後在船的
左邊發現1名女遇難者，外套被天花夾住，沒穿救
生衣，要割開外套才能將遇難者遺體升上水面。
第二位和第三位潛水員作供說，他們在船艙分別
找到1女1男，兩人都無救生衣。
水警快速巡邏小艇隊隊員陳得寬作供時指，10

月1日晚10時42分到場，見到南丫4號半浮半沉，
在離船200米尋找墮海的人，發現海面有1名身高1
米的女童沒穿救生衣，陷入昏迷狀態，為她進行
心肺復甦後，移交給水警輪，最後證實死亡。其

後到船舷右邊救人，當時海面約有20人。他救起
兩批人，共3男2女及1男童1女童，全部清醒，只
有男童有穿救生衣。

消防救凱盈 遇湧浪困船艙

參與救援的消防員黃子翹表示，當晚抵達現場
後，在南丫4號上層船艙窗口，見到多名乘客拍打
呼救，他之後進入船艙，將其中2個成年人和長者
推出船艙外後，再想帶另外1名女童離開，但被湧
浪推回船艙內一度被困，他帶女童游到上層的駕
駛室，進行急救和心肺復甦，其後有水警前來協
助和接走他們，該名10歲女童是最終搶救不治的
徐凱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 釀21人傷
的馬鞍山富安花園商場酒家大爆炸，昨仍有1名六
旬女工留醫，傷勢危殆。消防處及政府化驗師續
返現場蒐證追查爆炸原因，由於調查需時加上損
毀嚴重，酒家暫復業無期，逾60名員工頓告失
業；而樓下受波及水浸的麵包店，機器及食材報
銷，損失估計逾80萬元，負責人無奈嘆道：「真
係無妄之災！」
發生大爆炸的盈彩海鮮酒家昨仍未解封，消防

處特別調查組人員及政府化驗師等，昨晨10時許
重返現場蒐證，除拍照記錄又檢走證物化驗。一
名返酒家了解情況的雜工「龍哥」表示，酒家開
業逾10年，有逾60名員工，由於酒家復業無期，
各人頓告失業，由於年關將至，他屬時薪手停口
停，惟有盡快另覓工作。

現場所見，商場共逾40間至50間各類商戶，除
肇事酒家及毗鄰超級市場，與地下1間麵包店和1
間小食店仍未能復業外，其餘均已恢復營業。盈
彩是全屋苑唯一酒家，由於暫停營業，部分習慣
每朝一盅兩件的街坊，唯有改往附近其他酒樓嘆
茶。有街坊表示，如果前日的爆炸遲半小時發
生，正是學生放學時間，樓下會有很多學生經
過，肯定會有更多人受傷。街坊又認為酒家應在
收市之後才維修泠氣機。

麵包店變「水簾洞」 損失80萬

受影響麵包店姓莫及姓陳負責人表示，他們共3
名股東7年前頂手該店創業，前日事發時3人俱在
店內，突聞樓上傳來巨響及感覺震動，店內部分
天花批蕩被震跌，走出店外察看赫見街上滿地玻

璃碎，其後返店發現受爆炸及消防員射水灌救影
響，樓上大量積水沿天花牆角及牆身流入店內，
形容當時恍如置身「水簾洞」。
陳續稱該店的製餅機、焗爐等謀生工具，以及

大量食材均被水浸報銷，另加上要停業裝修等，
估計損失逾80萬元。他指該店雖購有保險，但未知
可獲多少賠償，加上已近農曆新年，找人裝修亦
較為困難，未知何時才能復業，大呻損失慘重。

香港文匯

報訊 （記者

文森） 為打
擊水貨客，
入境處昨聯
同警務處在
上水區再度
展開「風沙
行動」，動
員63名入境
處及51名警
方人員，行動共拘捕51名涉嫌觸犯入境條例的人士，又檢獲一批
包括紙尿片及奶粉等水貨。所有被捕人士現正被羈留調查，行動
仍在進行中。
執法人員首先搜查多個位於上水區的水貨黑點，包括寶石湖

路、新運路、彩園路、彩發街及彩暉街一帶，並拘捕19名涉嫌非
法從事水貨活動而違反逗留條件的內地旅客，分別為10男9女，
年齡介乎19歲至55歲，行動中檢獲的貨物包括大量小食、紙尿片
及奶粉等。其後再於上水晉科中心及劍橋廣場內拘捕32名涉嫌非
法從事水貨活動而違反逗留條件的內地旅客，分別為19男13女，
年齡介乎21歲至56歲。行動中檢獲的貨物包括大量茶葉、紙尿片
及奶粉等。

區選當選人觸犯條例申豁免

爆炸酒樓復業無期 逾60員工失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前年區議會選舉中爆出「種票」
的京士柏選區當選人梁偉權，被指在競選刊物中列出58個支持者
的名字，但梁只提交了其中6個支持者的書面同意書，涉嫌觸犯
選舉條例，梁向高等法院申請豁免。
法官林文瀚指責梁偉權魯莽，未取得支持者的同意書，便將其

名字列入競選刊物，這種違規行為對其他候選人非常不公平。且
遺漏的同意書數目與支持者總數相差太多，梁又不跟進收回同意
書的事，法官認為這絕非一時大意所致，故不會輕易給予豁免，
並決定押後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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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何俊仁

與梁國雄就特

首選舉呈請司

法覆核的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

馬道立(左)、常

任法官李義(中)

及鄧國楨(右)。

資料圖片

■終院頒令

何俊仁及梁

國雄須支付

梁振英的訟

費，長毛在

終院外「呻

窮」表示有

機會因破產

而喪失議員

資格。

■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去年提出司法覆核

及選舉呈請，早前上訴終審法院失敗，須

支付梁振英的訟費。 資料圖片

■入境處

上水拘捕

3 2 名 涉

嫌非法從

事水貨活

動內地旅

客。

■麵包店東主估計損失高達80萬元。 劉友光 攝


